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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物资概况
因煤矿井下柴油机单轨吊运输需要，需采购16t液压起吊梁，用于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生产矿井井下人员及物料运输。

二、采购物资范围

16t液压起吊梁（含配套管线及连杆）60套，具体见配置表。

三、执行标准和规范

1.2025年《煤矿安全规程》

2.MT/T 888-2000 《单轨吊车起吊梁》

3.JB/T 10829-2008《液压马达》

4.GB/T 24816-2017/ISO 3076：2012《一般起重用钢制短环链吊链用8级中等精度链条》

5.MT/T 884-2000《煤矿用液压葫芦》
四、主要技术参数及技术要求

（一）主要技术参数

	16t液压起吊梁主要技术参数

	类别
	参考技术参数
	备注

	长度
	≤5380mm
	两端连接耳座中心距

	最大宽度
	≤630mm
	

	梁体悬挂高度
	≤310mm
	轨道下表面距起吊梁梁体下表面距离

	设备总重
	≥1.85t
	

	最大起吊重量
	≥16t
	

	马达最大拉力（t）
	≥4t
	

	马达工作介质
	
	根据马达需求配置液压油

	最小轨道曲率半径（水平）
	4米
	

	最小轨道曲率半径（竖直）
	10米
	

	马达额定工作压力（MPa）
	9MPa
	

	吊装速度
	≥2m/min
	

	轨道型号
	I140E,I140V
	

	两吊钩间距可调范围
	1650mm-3560mm
	

	控制阀操作方式
	
	同时具备链式手拉操作和遥控控制两种方式

	链条规格
	
	8级校准链，链条破断拉力不小于210KN，长度不小于8m。


（二）主要技术要求 

16t液压起吊梁为马达式结构，同时具备链式手拉操作和遥控控制两种方式。配套遥控装置等应具有并提供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及防爆证等资料。

1.液压起吊梁在现有单轨吊轨道系统（I140E/I140V）上运行时，轨道及其悬吊系统受力及承载能力满足要求。

2.起吊梁在额定载荷下承载车应运转灵活，能通过各种弯道及相适应的坡道并无卡阻现象。

3.储链盒样式符合现场使用要求，要求简单实用，美观耐磨。

4.起吊梁可以配合自卸集装箱使用。

5.起吊马达应选用进口或进口合资产品，投标文件需提供相关说明，供货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起吊梁连杆最小破断力应不小于13倍单轨吊机车额定牵引力，必须采用一体整体式，连杆两头需使用万向节，并提供第三方有资质检测机构拉力实验报告。

7.起吊梁承载车的轴、轮毂材质和结构必须满足强度、刚度设计要求。承载车应具备承载轮和导向轮，采用8轮结构设计。

8.起吊梁梁体焊接后，焊接工艺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主要受拉的焊接部件应对其焊缝进行超声波和X光探伤检查，焊缝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后，再对梁体进行热处理，以消除内应力，投标文件提供相关探伤报告。

9.制造使用的板材与型材必须选用大型钢厂矿用优质钢材。结构件材料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保证不产生过度振动和应力。

10.遥控装置接收距离不低于15米，遥控器具备编号单一控制功能，可以和所有在用的品牌柴油单轨吊机车匹配，信号接收灵敏，具备井下抗干扰能力。

11.起吊梁钩头采用旋转链轮钩头，钩头具有防脱功能，经过动滑轮，双钩双链钩头负载不低于16t。钩头可改双钩单链起吊，双钩单链钩头负载不低于8t;动滑轮固定螺栓强度满足起吊负荷要求。起吊链条末端安装防过卷装置。
五、单套设备配置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16T液压起吊梁
	套
	1
	含不小于4t马达2个。

	2
	16T起吊梁连接管线
	套
	1
	每个起吊梁提供与淮北矿业在用柴油机单轨吊管线变头4套（进油、回油、堵头）。

	3
	16T起吊梁遥控装置
	套
	1
	可以控制马达的钩头升降。

	4
	连杆
	根
	2
	长度500mm-1000mm。


六、易损件列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承载轮
	件
	8

	2
	遥控发射器
	件
	1

	3
	液压马达
	件
	2

	4
	导向轮
	件
	4


七、交货随行文件要求
1.交货时厂方须提供设备出厂检验报告、电气防爆合格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等。
2.每台设备厂方无偿提供应免费配备图纸资料5套，资料必须与实物相符。在用设备的零部件作变更设计或修改参数时，要及时通知使用单位和集团公司相关管理部门。
八、质量保证要求
1.设备质保期自到货之日起18个月或投入使用后12个月，两项期限以先届满者为准。在此期限内若设备出现质量问题，由厂方负责无偿维修，维修产生的材料及配件费用均由厂方承担；若发生重大质量问题，买方有权将该设备退回厂方。
2.因质量问题发生安全事故（如电气失爆），由厂方赔偿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并追究法律责任。
3.厂方备品备件供应及售后服务不及时影响矿井生产，由厂方赔偿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九、售后服务要求
1.设备在地面或井下安装调试时，厂方派人员到现场免费技术服务，待设备运转正常后，服务人员方可离矿。
2.提供终身免费技术服务，包括免费提供现场技术指导，调试及培训维修人员等。
十、交货时间及地点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生效后80天内交货。
2.交货地点：免运费送货至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各生产矿井。
十一、交货验收要求
1.设备出厂前，厂方负责通知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人员视频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出厂。设备到矿后，由厂方及时派人到现场与用户共同验收。

2.设备送达验收后，厂方持接收煤矿开具的交接单，3日内到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租赁中心办理设备验收手续。
